
 

转发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做好岁末年初、 

迎峰度冬期间电力建设工程施工 

安全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电力企业： 

现将《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做好岁末年初、迎峰度冬期间

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工作的通知》（国能综通安全〔2023〕134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 

近期，电力行业发生多起建设、生产人身伤亡事故，特别是

当前项目建设和运行设备检修工作全面铺开，电力基建和检修作

业量大面广，电力人身伤亡事故风险加大。各电力企业要清醒认

识当前电力安全生产工作的严峻形势，结合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

查整治、水电站大坝安全提升专项行动及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

中治理等工作，结合我局关于发电设备安全警示、技术监督评价

通报典型问题监管要求，扛牢压实安全生产责任，杜绝麻痹心理

和懈怠思想，从近期发生的各类安全生产事故中深刻汲取教训；

要全面排查各类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风险隐患，做好危险工作区

域内安全管控措施的落实，严禁盲目抢工期、赶进度、未落实作

业安措、违规用火用电、转包和违法分包、违规招用无资质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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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情况发生；要加强作业现场管控，对 3 人以上的作业面，派人

现场监护，9 人以上的作业面必须安排专人现场监护，做好施工

检修作业全过程管控，坚决遏制电力人身伤亡事故发生。 

 

 

 

 

南方能源监管局 

2023 年 12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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